
公告 2020年6月2日 星期二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信浙-B-2020-5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
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权）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电话：0571-85774793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3825522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日
标的债权明细 基准日：2020年2月29日，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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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资产

绍兴市羊禾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市大华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富浩管业有限公司

绍兴市海翔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银华纺织化纤有限公司

绍兴县勤拓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泽宇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德腾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汇源音像连锁有限公司

绍兴中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绍兴鸿运石雕艺术品有限公司

浙江金宸三普换热器有限公司

绍兴凯越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宏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爱水宝管业有限公司

浙江铭仕管业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

5,688,287.13

9,672,288.00

17,565,840.00

960,805.54

19,622,198.00

2,549,110.20

5,889,326.89

4,139,191.86

9,912,437.00

7,496,985.00

3,499,246.21

14,166,365.63

17,694,953.17

16,726,679.19

20,999,985.24

38,699,939.85

未偿利息

5,173,962.84

8,428,221.45

26,164,882.02

2,227,287.32

6,160,382.33

6,558,971.63

11,002,755.63

6,517,503.88

8,154,514.84

8,711,623.78

1,455,363.77

3,046,668.16

4,749,770.87

3,666,208.12

4,277,238.62

7,607,209.58

本息合计

10,862,249.97

18,100,509.45

43,730,722.02

3,188,092.86

25,782,580.33

9,108,081.83

16,892,082.52

10,656,695.74

18,066,951.84

16,208,608.78

4,954,609.98

17,213,033.79

22,444,724.04

20,392,887.31

25,277,223.86

46,307,149.43

抵押物

王芝娥所有的位于绍兴市绍兴袍江越商大厦1401、1402、1403、1404、1405、1406、1407室的房产，建筑面积合计842.10平方米

浙江富浩管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诸暨市阮市镇甘溪坞村的工业厂房，西临枫湄
路，土地面积6754平方米，建筑面积6702.48平方米

单源源所有的位于绍兴锦绣花园1幢延安路212、214号的营业房，建筑面积为141.69平，土地使用权面积52.57平

抵1：鲁光龙所有的位于绍兴市越城区涂山花园70幢501室的住宅，建筑面积204.68平；抵
2：鲁光龙所有的位于绍兴市越城区延安东路26幢201室的沿街商铺，建筑面积71.32平

绍兴上虞市梁湖迅达针织厂所有的位于绍兴上虞市梁湖镇工业区的工业房产，建筑面积3856.26平米，土地面积1471平米

诸暨市华夏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诸暨市阮市镇金岭村的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10909.56平，土地面积10616.2平

抵押人李国忠、舒华芬以位于柯桥钱清镇万兴庄园银爵园22幢02室的房产提供抵
押，建筑面积371.22平方米，土地面积117.98平方米

抵1（已处置）：赵宝军、唐慧所有的位于上虞百官街道金通华府19幢2单元1602室的住宅，建筑面积254.97㎡，土地面积22.93㎡；
抵2（已处置）：赵宝军、唐慧所有的位于上虞百官街道峰山路18-20、22-26号的营业房，建筑面积531.52㎡，土地面积273.2㎡

浙江铭仕管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诸暨市店口镇湖西村的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20976.64㎡，土地面积37490.7㎡

保证人

绍兴三瑞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市明瑞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王芝娥、陈崇华、李笑妍

绍兴宇翼电光源有限公司、浙江越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科丽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王金林、何姜云、黄晔锋、王小宝、俞元林、张香珍

浙江百瑞珠宝有限公司、浙江铸洪机械有限公司、诸暨市富凯管业有限公司、孙裕浩、陈
卫娟

绍兴市弥达纺织有限公司、沈连尧、邵阿利、殷钅监夫、沈月红

绍兴问道纺织有限公司、绍兴县富城化纤有限公司、潘建军、金燕、李银平、曹兰英

绍兴县霆峰化纤有限公司、韩城峰、董良、肖娟

绍兴县黎光纺织有限公司、绍兴县君临纺织品有限公司、胡智君、李玲玲、胡金荣、李兰
芳、丁心灿、李永美

绍兴宇翼电光源有限公司、何德刚、翁惠英

单源源、平凤仙、浙江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九龙环境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鲁光龙、鲁杏芳

顾雨婷、陈泉标、吴菊芬

浙江三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何金汉、金惠娜

绍兴聚彩数码纺织有限公司、绍兴利丰得刺绣有限公司、绍兴柯桥大丰植绒有限公司、高
春祥、於霄雰、陈祖根、高水凤、徐长富、洪利琴、高唯君、高超、李国忠、舒华芬、李国泉

浙江上安建设有限公司、赵宝军、唐慧

浙江铭仕管业有限公司、陈和灿、裘剑英

冯剑铭、贠赤宇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绍兴叶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杭州建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绍兴叶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杭州建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绍兴叶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已经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建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绍兴叶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
杭州建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公告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建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建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绍兴叶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杭州建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日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注：1.清单中“保证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20年1月19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杭州建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
诉讼费、执行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
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杭州临安新联电器工业有限公司

截至基准日本金余额

2220.00

截至利息计算截止日利息余额

9.01

担保人名称

黄新法、陈建珍

抵（质）押物明细

抵押物：杭州临安新联电器工业有限公司位于高虹镇高桥村马岭的房产及工业用地。土地面积18004.7平方米，房产面积20345.03平方米。

基准日

2020/01/19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17/12/31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楼建芳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楼建芳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

号：CEBAMC-YW-B-2019-006-01 合同签署日期：2019年9月30日），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楼
建芳。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楼建芳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楼建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楼建
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联系电话：任经理 15925918999
楼建芳联系电话:13588237288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楼建芳

2020年6月2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
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临安市浙皖农贸城实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 2017年12月 31 日）

本金

1800.00

欠息

0

担保人

伍佰松、梅彩凤、张凌平、王翠云

本院将于2020年6月28日10时起至6
月 29 日 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船名:鑫通宇 7;船籍港:舟山;
船舶种类:油船；总长:81.65m;船宽:12.0m;型
深:5.6m;总吨位:1520;净吨位 851；建造完工
日期:2004 年 7 月 23 日;船舶建造厂:浙江省
乐清市威华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现停泊于舟
山市定海西码头。

承办法官:0580-2323352(肖)。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最后一日起60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
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
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

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80-2323358(黄)。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

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

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
路305号。

本 院 对 外 委 托 管 理 部 门 联 系 电 话:
0574-89285028(陈)。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李)。
宁波海事法院

2020年6月2日

拍卖公告
余和平：你作为新疆润禾投资

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股东，公司
认为子公司若润和矿业有限公司已
停业多年，名下的探矿权也早已过
期，为了减少公司税费、工资支出，
决定注销该子公司。因你下落不
明，特此公告。若你对注销子公司
事宜有异议，请你在本公告之日起
的 15 天内向公司提出书面异议的
意见，反之公司将依法注销该子公
司 。 公 司 联 系 人 谷 海 青
13738324766。

新疆润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日

公 告 根据2020年5月25日长兴中昊化工有
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和长兴小小化工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两公司采取吸收合并的方
式合并，合并后长兴中昊化工有限公司存
续，长兴小小化工有限公司注销。望长兴
中昊化工有限公司、长兴小小化工有限公

司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两公司提
出债务清偿或债权担保要求。

特此公告
长兴中昊化工有限公司
长兴小小化工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日

合 并 公 告

杭州市上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协会拟办理注销登记，请相关债权人
30日内持证明材料到本单位清算组申
报债权处理有关事务，逾期不报视为
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市上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协会

公告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编号为 2020004），恒丰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台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
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
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备注：本金、利息及代垫费用余额均计至交易基准日，即 2020年01月 31日。
注：1、清单中保证人、抵押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含罚息、复利）余额（上述本金、利息数据为我

公司内部数据，实际金额以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等计算出的具体金额为准），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如有）及其它应付款（如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
4、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日

序号

1

主债务人

绍兴恒柏制衣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万元）

1901.389104

利息（含罚息、复利）余额(万元）

691.047848

保证情况

浙江南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恒柏集团有限公司、绍兴恒柏服饰有限公司（曾用名：杭州恒柏服饰有限公司）、浙江恒柏服饰
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恒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恒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江苏恒景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夏柏潮、徐丽华

抵押物情况

绍兴恒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绍兴县金柯桥大道绍兴国贸大
厦1幢222-248，250-277，279-284、1305-1306室63套非住宅用房抵押


